
【例题·计算题】甲公司投资注册乙公司（均为非金融企业），乙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甲持股比例为

20％，乙向甲借款500万元，年利率10％，乙实际税负高于甲且无法证明借款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已知：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为8％。计算纳税调整金额。  

答案：实际利息支出：500×10％＝50（万元），扣除标准：200×2×8％＝32（万元），超过的18万元作纳税

调整。  

 

【例题·计算题】甲公司投资注册乙公司（均为非金融企业），乙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甲持股比例为

20％，乙向甲借款600万元，年利率9％，可以提供税法规定的相关资料以证明其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已知：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为8％。计算纳税调整金额。  

答案：实际利息支出：600×9％＝54（万元），扣除标准：600×8％＝48（万元），超过的6万元作纳税调整。  

 

【提示2】能够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或者该企业的实际税负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其实际支付给

境内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3.企业向自然人借款  

（1）股东或关联自然人借款：处理原则同关联企业  

（2）向上述以外的内部职工或其他人员借款：符合条件只受利率制约。  

【提示】条件：借贷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并且不具有非法集资目的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签订借

款合同。  

 

【例题·计算题】某企业2024年“财务费用”账户列支350万元，其中：4月1日向银行借款500万元用于厂房扩

建，借款期限1年，当年向银行支付了3个季度的借款利息22.5万元，该厂房8月31日竣工结算并交付使用。6月1

日为弥补流动资金不足，经批准向其他企业（无关联企业）融资100万元，借款期限1年，年利率12％，按月付

息，本年实际支付利息7万元。计算该企业所得税允许扣除的财务费用。  

答案：1年期银行利率＝（22.5÷3×4）÷500×100％＝6％。  

允许扣除的财务费用＝[350－（22.5＋7）]＋22.5÷9×4＋100×6％÷12×7＝334（万元）。  

【提示】4月1日至8月31日厂房扩建期间发生的资本化利息，不得计入财务费用扣除，9月1日至12月31日发生的

费用化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 


